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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

（2013年 8月 5日市政府令第 4号公布 自 2013年 10月 1

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（目的）

为了加强城市综合管理，整合公共管理资源，提高管理效能

和公共服务能力，根据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办法所称的城市网格化管理，是指按照统一的工作标准，

由区（县）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委派网格监督员对责任网格

内的部件和事件进行巡查，将发现的问题通过特定的城市管理信

息系统传送至处置部门予以处置，并对处置情况实施监督和考评

的工作模式。

责任网格是指按照标准划分形成的边界清晰、大小适当的管

理区域，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地理基本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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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件是指窨井盖、消火栓、电力杆、电话亭、防汛墙、道路

护栏、公交站亭、交通信号灯、道路指示牌、垃圾箱、行道树、

加油站等与城市运行和管理相关的公共设施、设备。

事件是指占道无照经营、非法占道堆物、毁绿占绿、违法搭

建、非法客运、无证掘路、餐饮油烟污染、非法行医、非法食品

加工等正在发生的影响公共管理秩序的行为，以及暴露垃圾、道

路破损、墙面污损等影响市容环境的状态。

第三条（管理原则）

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遵循“条块联动、资源整合、重心下移、

实时监督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（部门和单位职责）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联席会议负责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重大

事项的综合协调。

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行政主

管部门，其所属的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负责本市城市网格化管

理的具体工作。

区（县）人民政府是所辖区域内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责任主体，

其所属的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承担具体实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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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城管执法、交通港口、规划国土、房屋、路政、环保、

水务、公安、消防、安全生产监管、食品药品监管、卫生等有关

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环卫、道路和绿化养护、燃气、供水、排水、

电力、通信等承担公共服务的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单位”）

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处置工作。

第五条（信息共享和执法对接）

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应当预留接口，逐步与其他管

理领域实现信息共享。

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与现有的联合执

法体系的对接机制；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发现的疑难问题，可以根

据实际需要，通过联合执法体系予以处置。

第六条（经费保障）

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因承担城市网格化管理相关工作所需要

的经费，由市和区（县）财政予以保障。

公共服务单位因承担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处置工作所需要的

经费，应当纳入本单位现有的经费渠道予以解决。

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工作量数据，可以作为所需经费

的测算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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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规划、工作标准与信息系统建设

第七条（规划）

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

国家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建设的要求和本市实际情况，组织编制

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发展规划。

城市网格化管理发展规划应当明确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的

对象、区域、标准、流程以及信息系统建设等内容。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城市网格化管理发展规划，

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。

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网格化管理发展规划和实施

计划，制定本行政区域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并报市

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
本市新城、新市镇建设应当同步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体制。

第八条（网格化管理内容）

对公用设施、建设管理、道路交通、交通运输、市容环卫、

环境保护、园林绿化、工商行政、食品药品监督、安全生产监督、

公共卫生等管理领域内可以通过巡查发现的部件、事件问题，应

当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内容。

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第九条（工作标准的制定）

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公

共服务单位制定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标准和城市网格化管

理信息系统技术标准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标准应当明确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的

部件和事件的具体类别、名称及其说明、责任分工、案件分派规

则、处置要求、处置流程、处置时限等内容。

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标准应当明确系统功能与性

能、运行环境、编码体系和基础数据管理等内容。

第十条（信息系统建设）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、本市信息化工程建设

规划以及城市网格化管理发展规划的要求，建立市级城市网格化

管理信息平台，用于记录、监管全市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情况。

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城市网格化管理具体

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建立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，用于

部件和事件问题的受理、分派以及处置情况的监督，并可以根据

所辖区域实际情况，要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建立

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分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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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、公共服务单位应当配备本部门、本

单位的城市网格化管理处置信息终端，用于接收部件、事件问题

的分派信息和反馈处置情况。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对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

平台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持。

第十一条（信息系统维护要求）

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，应当遵守全市统

一的要求。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

系统运行维护方案，明确维护要求、维护方式等内容。

第三章 管理流程

第十二条（巡查、发现和立案）

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安排网格监督员对责任网

格进行日常现场巡查。

网格监督员对于巡查中发现的部件、事件问题，应当通过拍

照或者摄像等方式，即时将相关信息报送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

理机构予以立案。对于巡查中发现的能够当场处理的轻微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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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格监督员应当当场处理，并即时将处理信息报送区（县）城市

网格化管理机构。

对于本市相关服务热线等渠道转送的市民投诉、举报问题，

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安排网格监督员进行现场核实；

经核实属于城市网格化管理的部件或者事件范围的，应当予以立

案。

第十三条（网格监督员的管理）

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负责本行政区域网格监督

员的管理，并为网格监督员配备必要的工作设备、交通工具和休

息场所。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全市统一的网格监督员工

作规范和实务操作流程，并组织实施网格监督员的培训。

第十四条（案件分派）

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案件内容和职责分工，

在规定的时限内将案件分派至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共服务

单位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应当落实专门人员负责

接收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分派的案件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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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共服务单位的，区（县）

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可以指定一个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共服务

单位负责接收分派的案件信息。

第十五条（案件处置和反馈）

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共服务单位收到区（县）城市网格

化管理机构分派的案件信息后，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案件处

置工作，并将案件处置结果反馈至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；

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案件处置工作的，应当及时告知区（县）

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并说明理由。

对于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，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

构传送的照片、录像等信息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实后，可以作

为行政处罚的证据。

第十六条（核查和结案）

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收到反馈的案件处置结果后，

应当安排网格监督员对案件处置结果进行现场核查。经核查，案

件处置结果符合处置要求的，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

予以结案；不符合处置要求的，应当将案件退回并要求重新处置。

第十七条（案件信息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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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案件的巡查、立案、

分派、处置、核查、结案、督办等信息如实录入城市网格化管理

信息系统，不得擅自修改、删除和泄露。

相关行政管理部门、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定期分析城市网格化

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案件信息，并作为提高城市网格化管理效

率、改进行业管理水平、加强城市综合管理科学决策的依据之一。

第四章 特殊案件的处理

第十八条（联合执法）

对于网格监督员发现或者现场核实的情况复杂、需要多个行

政管理部门共同处置的案件，区（县）网格化管理机构可以将该

案件信息及时上报区（县）人民政府；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可以组

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采用联合执法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处置。

第十九条（特殊案件的分派和处置）

对于属于跨区（县）行政区域或者市级有关部门管理情形的

案件，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案件上报市数

字化城市管理机构予以分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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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案件处置存在争议的，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负责

案件处置的协调；必要时，可以直接指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

公共服务单位进行处置。

第二十条（案件督办）

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共服务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

完成案件处置工作，且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，市建设交

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可以对案件进行督办。

第五章 评价和考核

第二十一条（监督检查）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对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

进行监督、检查。

第二十二条（评价）

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行政管理部

门和公共服务单位的处置工作定期进行评价，并将评价结果报区

（县）人民政府。

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应当对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

情况以及市级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的处置工作定期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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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评价；评价结果经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，报市数字

化城市管理联席会议。

第二十三条（考核）

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评价结果，应当作为下列考核的依

据之一：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对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市级相关行政管

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的城市管理目标考核；

（二）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对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以及区

（县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单位的城市管理目标考核；

（三）相关的行业管理考核。

第二十四条（社会监督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有违反本办法规

定的情形的，有权向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相关区（县）

人民政府举报。市建设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相关区（县）人民

政府应当对举报及时进行核实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。

经核实的举报，应当作为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评价的依

据之一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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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（阻挠网格化管理行为的处理）
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恐吓、威胁或者伤害网格监督员的；

（二）破坏、抢夺网格监督员的工作装备、交通工具的；

（三）阻挠网格监督员正常履行巡查、发现职责的其他行为，

依法应予处罚的。

第二十六条（网格监督员的违规处理）

网格监督员未遵守本办法规定的网格监督员工作规范和实

务操作流程，致使部件或者事件重大问题未及时发现造成不良后

果的，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对其作出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（公共服务单位违规处置行为的处理）

公共服务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置的，市数字化城

市管理机构或者区（县）城市网格化管理机构应当告知相关行业

主管部门；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照行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

定予以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（行政责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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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本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、城市网格化管理

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

正、通报批评，并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、记过或者

记大过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降级、撤职或者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安排网格监督员进行巡查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予以立案的；

（三）案件处置不及时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四）怠于履行特殊案件的上报或者处置协调职责的。

第七章附则

第二十九条（专业网格化）

本市尚未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的专业管理领域，可以按照本

办法的有关规定，建立专业网格化管理平台，并接入城市网格化

管理信息系统。

第三十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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